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

制度》《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

们作为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客观、

审慎的原则，现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有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格式和内容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所

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公允地反映了本报告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 

因此，我们同意《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及《青岛日辰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关于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符

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相关规定，报告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客观地反映了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三、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计划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8,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是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保证募集资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

提下进行的，购买品种仅限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

的保本型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8,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四、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计划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是在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进行的，购买品种仅限于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有利于提

高资金收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审批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五、关于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合理运用外汇套期保值工

具降低汇率风险，减少汇兑损失，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公司本次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以公司进出口业务的外汇收付预测情况为基础，

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风险相对可控。上述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审

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开展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外汇套期保值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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